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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必优”或“公司”）

始终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在 2019 年度的生产经营过程

中，积极保护股东、债权人及职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

注重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公司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

发展。 

本报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按照真实、客

观、透明的原则编制而成，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在 2019 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重要信息。 

一、公司概况 

嘉必优以生物技术为立足之本，集成工业菌种定向优化技术、发酵精细调控

技术、高效分离纯化制备技术，通过可持续的微生物合成制造方式，为全球营养

与健康领域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与创新的解决方案。 

（一）主营业务及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多不饱和脂肪酸 ARA、藻油 DHA 及 SA、天然 β -胡萝

卜素等多个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膳

食营养补充剂和健康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领域。 

嘉必优是国内最早从事以微生物合成法生产多不饱和脂肪酸及脂溶性营养

素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主要产品包括 ARA、藻油 DHA等营养素，广泛应用于婴

幼儿配方食品、健康食品及膳食营养补充剂等领域。（1）ARA 是花生四烯酸

（Arachidonic Acid）的简称，又称二十碳四烯酸，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ARA

作为人体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脂肪酸之一，对于婴幼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至

关重要，同时，ARA是机体一系列生理调节激素的前体物质，对脂代谢、糖代谢、

凝血机制、肌肉生长、睡眠及免疫反应等生理活动具有调节作用。ARA 的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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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体健康、尤其是婴幼儿的智力发育有严重危害。婴幼儿难以自身合成生长发

育所需的足量 ARA，普通的食用植物油中 ARA 含量也很少，因此需在食物、尤其

是针对特殊人群的食物中添加 ARA以满足人体的需要。嘉必优以通过离子束生物

工程技术选育获得的高山被孢霉菌种为基础，开发了微生物发酵生产 ARA 的产业

化技术，推动了 ARA 产品在国内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打破了国际垄断，填补了我

国在该领域的空白，实现国内 ARA产业从无到有，产品技术被科技部认定为“国

际领先，国内首创”。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大的 ARA 供应商；（2）DHA 是二十二

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的简称，是神经系统细胞（如大脑和视网膜

细胞）生长及维持所需的一种重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DHA可以提高细胞膜的生

理机能、增强脑和神经系统的活性，可促进婴幼儿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对维持脑

的功能、延缓脑的衰老、预防老年痴呆症和神经性疾病具有重要作用，人体难以

自身合成，DHA 一般需要额外补充。目前，DHA 产品主要来源于深海鱼类、海洋

微藻等海洋生物，分别被称为鱼油 DHA和藻油 DHA。鱼油 DHA主要来自深海鱼类，

食用历史悠久，市场规模较大；藻油 DHA主要来源于海洋微藻，具有食品安全和

质量可控、可追溯、产出不受资源限制等优势。随着 DHA 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

仅依靠海洋鱼油作为生产来源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同时，藻油 DHA 的生产成本

也随着技术的进步正逐渐下降，因此藻油 DHA 市场规模不断增加。凭借自身搭建

的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平台，嘉必优于 2012年成功实现了藻油DHA的产业化，

产品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的藻油 DHA，主要

应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膳食营养补充剂和健康食品等领域，相关产品销售收入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3）其他营养素：SA 即唾液酸（Sialic Acid），是燕窝的

主要功效成分，具有促进智力发育、抗病毒、调节免疫能力等作用，嘉必优通过

微生物发酵技术生产 SA，主要应用于健康食品中，同时在生物制药、化妆品方

面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β -胡萝卜素是一种安全的维生素 A 源，在机体内发挥

补充维生素 A、抗氧化、保持细胞活力的作用，应用于膳食补充剂和健康食品领

域。同时，β -胡萝卜素作为天然着色剂，可应用于果汁饮料和烘焙食品等方面。

公司通过发酵工艺生产的高纯度天然β -胡萝卜素产品是优质的健康功能性食品

营养强化剂和天然着色剂。公司代表性产品及其用途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形态 产品主要功能 主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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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 油剂、粉剂 
对婴幼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具有重要作

用 
婴幼儿配方食品 

DHA 油剂、粉剂 

可促进婴幼儿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对维持脑的

功能、延缓脑的衰老、预防老年痴呆症和神经

性疾病具有重要作用 

健康食品、婴幼

儿配方食品及膳

食营养补充剂 

SA 晶体 
对认知能力发育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具有抗病

毒、抗感染、调节免疫和皮肤护理的功效 

婴幼儿配方食

品、健康食品、

生物制药、化妆

品 

β-胡萝卜

素 

晶体、干菌

体 

抗氧化、调节免疫系统、预防心血管疾病、预

防眼疾和白内障，亦可用作天然着色剂 

食品营养强化剂

和天然着色剂 

（二）核心技术与荣誉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构建研发平台型公司，实现工艺水平

行业领先，并荣获多项国家重要奖项。截至报告日，嘉必优共拥有授权专利 43

件，其中发明专利 36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件，尚处于申请阶段的专利 112 件。

公司在菌种选育、发酵、分离纯化、微胶囊包埋、产品应用及检测等方面已掌握

核心技术，并形成知识产权。依托于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公司获得农业部神农

中华农业科技奖奖励委员会颁发的“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颁

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颁发的“技术进步一等奖等众多

荣誉奖项，并于 2016 年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表

彰公司在 ARA 和 DHA 领域的贡献，是国内 ARA、DHA 领域少有的被授予国家科技

进步奖的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公司成为国家标准的

制定单位，主导及参与起草 ARA、DHA 国家标准；作为国内 ARA 产业的培育者和

领军企业，嘉必优还承担及参与了多项国家及省市科技攻关项目，其中包括“花

生四烯酸发酵生产关键技术创新及工艺集成”、“二十二碳六烯酸发酵生产的关键

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等国家“863”计划项目，以及“藻油 DHA 产业化”武汉市

高技术产业化发展项目、“β -胡萝卜素生产关键技术研究”湖北省科技创新专项

重大项目等。 

2019 年以来，公司承担了武汉市科学技术局科技成果转化专项项目之“高

品质花生四烯酸(ARA)油脂绿色高效制备关键技术转化与应用”项目；公司“微

生物油脂 ARA 高效绿色制备产业化集成技术”项目、“微生物油脂 DHA 高效绿色

制备产业化集成技术”项目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认定为“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成为了第 12批 3551光谷人才计划项目入选单位、2018 年度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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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双创战略团队”入选单位；公司生物技术转化中试研究基地成为首批纳入湖

北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备案管理的基地之一；担任了第四届国际脂质科

学与健康研讨会主办单位；江夏分公司获得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18-2019“安全生产青年示范岗”称号；葛店分公司获得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红

旗单位”称号等荣誉。 

（三）愿景、使命与目标 

“成为一家技术领先、全球运营、可持续发展的生物技术公司”是公司的愿

景，“提供安全、健康和高质量的营养素产品和富有价值的解决方案，通过营养

调节的方式促进公众健康”是公司的企业使命，嘉必优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

力，聚焦于营养与健康领域，不断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为

更多区域和领域的客户提供创新的天然生物合成营养素产品和解决方案，致力发

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型生物技术企业。 

二、社会责任工作情况 

（一）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情况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公司规范化运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回报

广大股东，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拥有的各项合法权益。 

公司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治理架构，形成了

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切

实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在重大事项方面的决策、指导、监督等作用。

报告期内，股东大会一直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和决议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报告期末，公司组织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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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和公

平，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或提前透露非公开信息的情形，维护股东知情权，为

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投资依据；通过网络、电话、邮件等多方位的沟通渠道，为投

资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内外沟通环境，保证公司与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健

康、融洽发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保证全体股东享有法律、法规规定

的合法权益。公司重视对股东的回报，为回馈公司全体股东，根据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9 年度向各股东按其股权比例进行了共计人民币

45,000,000.00元的利润分配。 

在注重对股东权益保护的同时，公司也高度重视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不断加强财务风险管理，严格按照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履行义务，在经营决策过

程中，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债权权益相关的重大

信息；目前公司财务状况优良，具备较强偿债能力，更有力的保障了债权人的权

益。 

（二）职工权益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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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双方按照劳动合同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为员

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在此基础上，

公司不断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完善薪酬及激励机制，对员工的薪酬、福利、

工作时间、休假、劳动保护等员工权益进行了制度规定和有力保护。 

同时，公司坚持以人为本，推崇诚信、创新、合作、进取的企业文化氛围，

为员工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关注员工身心健康。公司为员工提供食堂用

餐、住宿、班车接送服务，每年为员工提供健康福利体检，节假日慰问品、生日

蛋糕券、员工及子女商业保险；每年组织团队旅游、运动会、各种球类竞技比赛、

部门聚会、企业年会等多种多样的活动，丰富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提高员工满意

度和凝聚力。 

此外，公司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在职培训与学习发展机会，保障员工岗位胜

任能力的同时确保其综合素养的提升全面实现管理与技术双通道的职业发展路

径，助力员工成长。2019 年度，公司投入员工培训发展经费共计 98.69 万元，

组织员工参与了安全体系知识、食品安全体系知识、AEO体系知识、员工技能提

升培训、员工岗位资质认证培训、基层管理人员能力提升项目、QCC现场改善活

动培训等一系列内、外部培训，累计时数达 8400 小时，人均年度培训时数为 23

小时。 

（三）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公司建立并执行了完整的采购管理制度，对采购流程、存货管理、采购周期、

供应商开发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严格合同执行。公司运行部根据销售部获

取或预测的订单制定生产计划和原材料需求计划，确保产品交期及时、产品质量

可控、存货水平合理。公司供应商审核及评估制度对潜在供应商的生产能力、生

产工艺、交货周期、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均规定了明确的标准，选择符合食品安

全要求的有实力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双方的权益

都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公司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两大生产基地以及完善的国际供应链与服务体

系，产品销售区域覆盖中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东南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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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个国家及地区，并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持续

跟进客户需求，并依据客户提出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以

及创新解决方案。凭借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优秀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产品供应

能力、周到的客户服务，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受到众多客户的一致好评，并被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授予服务优秀企业奖。 

公司建立了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并确保有效运行，在产品交货、质量、

食品安全等方面均得到体系保障，形成了公司的竞争优势，能够充分保障供应商、

客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产品安全保障情况 

食品安全是公司的管理及文化基石，是行业的命脉。公司始终坚持执行严格

的食品安全标准，不断追踪国内外在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方面的最新要求和前沿

技术，建立了严格、完善的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ARA产品和 DHA 产品通过

了美国 FDA GRAS的体系认证，ARA产品还通过了欧盟 NOVEL FOOD认证，并通过

多家跨国公司长期且严格的国际供应商审查。 

公司以 ISO9001、FSSC22000 为基础、吸收了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制定了

涵盖研究开发、合同评审、供应商管理、原材料采购、仓储管理、生产过程控制、

产品检验、产品发货、标识和可追溯、安全健康环保等管理制度，以确保公司质

量、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有效地运行，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此外，公司十分重视产品风险控制的检测工作，设立了专门检测实验室，负

责产品的原料、过程、环境及成品出厂的检测工作，同时承担研发及客户应用过

程中的相关检测工作。报告期内，原料及产品的各类检测项目 451项，报告期末

检测设备设施原值 1181 万元，发生检测费用 443万元。 

此外，公司积极致力于食品安全合作共享，通过供应商发展和培训、组建行

业协会、科普宣传教育等手段，与供应商、行业伙伴分享食品安全管理经验，实

现风险管理合作，向社会和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提升食品安全水平。2019 年，

公司组织供应商、承运商及客户的食品安全培训交流十余次，葛店分公司发起创

建了鄂州市食品安全协会，并作为食品药品科普宣传教育基地接待公众参观两百

余人次。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相关诉讼、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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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五）公共关系、社会公益事业情况 

公司将成为“受欢迎的社区居民”作为目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社

区内倡导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利用微信公众号“脂质营养与健康”普及各种营

养和健康知识，报告期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提供助学金

20万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培养行业优秀人才。 

2020 年 1月 27 日，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分别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武

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鄂州市慈善总会各捐款 100万元，共计 300

万元，用于采购防控疫情的医用耗材、防护用品以及救助抗击疫情一线医护人员。

以后公司又分别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武汉市汉

阳医院、武汉市三医院（首义院区）、荣军医院等武汉“战疫”医院赠送公司产

品“素宜尔 DHA 藻油夹心软胶囊”7920 瓶，价值 200 余万元，帮助一线医护人

员和重症患者增强抵抗力。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价。 

三、环境信息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通过微生物合成制造方式，为客户提供营养素产品与解决方

案，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在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无重大

污染。 

（一）排污信息 

1.废水 

葛店分公司废水主要为生产工艺排水及清洗排水，生活污水为员工办公生活

产生的废水。废水经本厂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葛店污水处

理厂进一步处理，经第三方检测出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8978-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及葛店污水处理厂进水标准。2019 年 2 月葛店

工厂通过湖北环境资源交易中心竞拍获得 COD 和 NH3-N 排污权分别为 8.307 吨/

年、0.831 吨/年，经核算报告期内 COD和 NH3-N全年排放量分别为 6.81 吨、0.68

吨，不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况。 

江夏分公司废水种类与葛店分公司类同，废水经本分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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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后排入江夏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分公司总排口各污染物排放浓度经第三方检

测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江夏区环境保护局

2019 年 4 月核准江夏区分公司废水排放量为 82355.41 吨/年，化学需氧量和氨

氮排放量总量分别为 4.12 吨/年、0.412 吨/年；报告期内，江夏分公司全年排

放废水 77073 吨，经过核算 COD 和 NH3-N 全年排放量分别为 3.85 吨、0.39 吨。

均不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况。 

2.废气 

葛店分公司废气主要为生产工艺排气及污水站、锅炉等辅助系统排气。有组

织排放废气中臭气浓度经第三方检测结果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 中标准限值要求。无组织排放废气中臭气浓度、氨、硫化氢

经第三方检测结果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 1 新扩改建

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经第三方检测结果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2019 年 2 月，葛店开

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准葛店分公司总量管理指标为 VOCs2.55 吨/年，烟（粉）尘

0.767 吨/年；报告期内，根据锅炉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测得颗粒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 0.619吨、0.871吨、1.149 吨，不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况。 

江夏分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生产工艺排气、干燥系统粉尘及锅炉烟气、污

水站等辅助系统排气，以上均为有组排放废气。粉尘排放经第三方检测满足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二级标准要求，锅炉废气排放经

第三方检测满足 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 3 燃气锅炉标

准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排放经第三方检测满足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表 1 二级新扩改建和表 2 标准要求。2019 年 1 月分公司通过湖北环境资

源交易中心竞拍获得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权分别为 0.58吨/年、2.72吨/年，

报告期内，根据锅炉烟气手动监测数据核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

0.02682吨、0.77778 吨，不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况。 

3.噪声 

噪声主要由生产工艺设备运转产生。 

葛店分公司厂界东侧、南侧、北侧昼间、夜间厂界噪声经第三方检测均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厂界



 10 

西侧昼间、夜间厂界噪声监测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4 类标准限值要求。 

江夏分公司东、南、北侧厂界噪声经第三方检测均能够满足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的要求，西侧厂界经第三方检测满

足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类标准要求。 

4.固废 

葛店分公司产生的固废包括生产工艺、设备产生的固体废物及污水处理站污

泥等。污水站产生的污泥经第三方资质单位检测各项指标满足土壤填埋标准并含

有丰富的植物所需营养物质，一般废物联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利用或交环卫

部门定期清运；有价值的废弃物如包装品等收集后外售；危险废物交由有处理资

质的单位处理；部分设备更换的固体废物由厂家回收再利用。 

江夏分公司固废与葛店分公司固体废物来源类同。生活垃圾除污泥外等一般

固废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污泥交由湖北绿鑫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生物发电，后做成有机肥，全过程无废物产生。危险废物收集后定期交由有资

质的单位处理。 

（二）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1.废水 

葛店分公司建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800t/d，处理工艺为气

浮+调配罐+EGSB(高效厌氧)+水解酸化+接触氧化+混凝沉淀+二沉池。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和生产废水一起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再进

入葛店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长江。 

江夏分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400m3/d，污水处理站采用“水解酸化+

气浮+调配罐 +EGSB 和一座厌氧池（二级厌氧）+两级生物接触氧化+二沉池”处

理工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井混合后一并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经厂区

总排口排入江夏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报告期内，葛店分公司、江夏分公司全年分别处理废水为 136296、77073

吨，均达标排放。污水站排污口均根据法规安装有在线监控系统，根据法规标准

运行，与环境保护部门直连，报告期内由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日

常运营维护。 



 11 

2.废气 

葛店分公司建有 4 座水洗塔，用于处理发酵尾气；一套 UV 高效光解净化系

统，处理生产工艺产生的废气，处理后的废气经车间 20m高排气筒排放；污水处

理站 2019 年新建一套冷却+两级喷淋+UV光解系统，用于污水站处理工艺产生的

废气，污水站厌氧系统产生的沼气经收集后通过火炬进行无害燃烧。 

江夏分公司产生的粉尘废气通过布袋+水幕除尘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

放；一套冷却+两级喷淋+UV 光解系统，处理污水站产生的气体，处理后的气体

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3.噪声 

为隔离机械设备声源，所有生产车间设置了隔声门窗，生产设备安装消声、

减振装置，大功率设备设独立机房，确保厂界噪声达到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排放。 

4.固废 

为收集固废，公司建设有垃圾暂存间、危废暂存间等设施，用于处理前暂时

存放各类固废，在积累一定的量后交由政府批准的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报告期内，完成微生物油脂扩建（一期）项目环保验收；完成庙山微生物油

脂微胶囊扩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专家评审、取得政府批复，并于 12 月完成自

主验收。 

另外，报告期内 3个募投项目——微生物油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多不饱和

脂肪酸油脂微胶囊生产线扩建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专家

评审，并取得政府批复。 

（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葛店分公司和江夏分公司均编制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并

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了备案。 

（五）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食品制造工业-方便食品、食品及饲

料添加剂制造工业》（HJ1030.3-2019）“7.3.1 自行监测污染源和污染物应包括

排放标准中涉及的废气、废水污染源和污染物。方便食品、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

造工业排污单位应当开展自行监测的污染源包括产生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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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废水等的污染源。污染源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按表 7～9 具体要求执

行。”根据上述规范，江夏分公司、葛店分公司分别拟定如下自行监测方案： 

表1 江夏分公司环境监测一览表 

 点位 监测因子 

监

测

频

次 

执行标准 限值 

有

组

织

废

气 

1#排

气筒 

氮氧化物、烟气

黑度、二氧化

硫、颗粒物 

半

年/

次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3271-2014 

颗粒物 20mg/m
3、二氧化硫

50mg/m
3、氮氧化物

150mg/m
3、烟气黑度 1 

2#排

气筒 
备用锅炉排气筒，正常情况不监测 

3#排

气筒 
臭气浓度 

半

年/

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2000（无量纲） 

4#排

气筒 
臭气浓度 

半

年/

次 

2000（无量纲） 

5#排

气筒 
臭气浓度 

半

年/

次 

2000（无量纲） 

6#排

气筒 
颗粒物 

半

年/

次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16297-1996 

120mg/m
3
 

7#排

气筒 
非甲烷总烃 

半

年/

次 

120mg/m
3
 

8#排

气筒 
颗粒物 

半

年/

次 

120mg/m
3
 

9#排

气筒 
颗粒物 

半

年/

次 

120mg/m
3
 

10#

排气

筒 

颗粒物 

半

年/

次 

120mg/m
3
 

11#

排气

筒 

颗粒物 

半

年/

次 

120mg/m
3
 

无

组

织

废

气 

厂界

东 

颗粒物、臭气浓

度、非甲烷总烃 

半

年/

次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GB16297-1996 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颗粒物 1.0mg/m
3、非甲烷总

烃 4.0 mg/m
3、臭气浓度 20

（无量纲） 

厂界

南 

厂界

西 

厂界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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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水 

废水

总排

口 

流量、COD、氨

氮、pH、磷酸

盐、悬浮物、
BOD5 

半

年/

次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三级标准

和《污水排入城市下水

道水质标准》 

COD500mg/L、氨氮 45mg/L、

pH6~9、悬浮物 400mg/L、

BOD5 300 mg/L、磷酸盐-- 

表2 葛店分公司环境监测一览表 

 点位 监测因子 

监

测

频

次 

执行标准 限值 

有

组

织

废

气 

锅炉

烟气

排气

筒 

氮氧化物、烟

气黑度、二氧

化硫、颗粒物 

半

年/

次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 

颗粒物 20mg/m
3
、二氧化硫

50mg/m
3
、氮氧化物

150mg/m
3
、烟气黑度 1 

1#洗

涤塔 

臭气浓度 

半

年/

次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2000（无量纲） 

2#洗

涤塔 

3#洗

涤塔 

4#洗

涤塔 

脱臭

尾气

排气

筒 

颗粒物、臭气

浓度、非甲烷

总烃 

半

年/

次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颗粒物 120mg/m
3
、非甲烷

总烃 120mg/m
3
、臭气浓度

2000（无量纲） 

无

组

织

废

气 

厂界

东 

臭气浓度、硫

化氢、氨、非

甲烷总烃 

 

半

年/

次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和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 14554-93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硫化氢 0.06mg/m
3
、氨

1.5mg/m
3
、非甲烷总烃 4.0 

mg/m
3
 

厂界

南 

厂界

西 

厂界

北 

废

水 

废水

总排

口 

流量、pH、

COD、BOD5、

氨氮、悬浮

物、总磷 

半

年/

次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和《污

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

准》 

pH6~9、COD500mg/L、BOD5 

300 mg/L、氨氮 35mg/L、

悬浮物 400mg/L、总磷

4mg/L 

噪

声 

厂界

东侧

外

1m

处 
等效连续 A

声级 

半

年/

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 

昼间 60dB（A）夜间 50dB

（A） 

厂界

南侧

外

1m

昼间 60dB（A）夜间 50d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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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厂界

西侧

外

1m

处 

昼间 70dB（A）夜间 55dB

（A） 

厂界

北侧

外

1m

处 

昼间 60dB（A）夜间 50dB

（A） 

（六）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公司始终坚持将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作为整个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在产品

的生产、销售和运输过程中，严格遵守适用的环境、健康和安全要求，并坚持所

有的工作无论多么紧迫，都必须安全地完成。 

公司积极践行环境保护，推行清洁低碳、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

制造模式，不断加大环境、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资金、人力与物力投入。2019年，

嘉必优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合计 676.84 万元；在安全和职业健康管理方面

投入资金合计 182.34 万元。 

四、2020 年度社会责任工作目标 

技术创新是公司的核心驱动力，国际化是公司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公司未

来的核心发展战略。2020 年，公司将继续在“向多元化应用领域拓展、向多样

化产品拓展、向国际市场拓展”的三拓展战略的指引下，不断提升公司的国际化

运营水平和全球化竞争能力，推进稳健公司稳健向前发展，同时，公司也将不断

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进一步保护股东、债权人、职工的合法权益，

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及消费者，加强环境保护，推进节能减排、资源节约，支

持社会公益事业，为促进公司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